
花蓮縣體育會辦理運動 i臺灣2.0 

113年花蓮縣「原住民聯合運動嘉年華」慢壘球項目 

一、目    的：原住民族是台灣文化的重要組合部分，他們擁有豐富而獨特的傳統 

             文化和生活智慧。居住在花蓮縣的原住民族約有 6族，包括人口數 

             最多的阿美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布農族及賽德 

             克族。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原住民族的文化也面臨著消逝和變 

             質的危機。為保存和傳承原住民族的文化，我們計劃透過結合原民 

             傳統祭儀活動與現代體育項目的元素，舉辦一場原住民運動嘉年華 

             活動，讓原住民族和其他族群的人們能夠共同參與和體驗原住民族 

             的傳統運動和表演藝術。 

             本次活動的主題是「原力覺醒 傳統與現代交會」，意在展現原住民 

             族的精神力量和文化魅力，並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對話和平衡。 

             我們將安排五項比賽項目，分別是原住民傳統射箭、原住民樂舞展 

             演、原住民傳統負重接力、足球和慢壘。這些項目既包含了原住民 

             族的傳統運動，也包含了現代流行的運動，旨在鼓勵不同背景和年 

             輕層的人們互相學習和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尊重。 

             我們希望這場活動能夠提高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和欣賞 

             ，也能夠促進原住民族自我認同和自信心的提升。我們相信，這場 

             活動不僅是一場運動競技，更是一場文化盛宴。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花蓮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花蓮縣體育會慢速壘球委員會、花蓮縣 

             軟式慢速壘球協會、花蓮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花蓮縣體育會田徑 

             委員會、花蓮原住民舞蹈團體 

五、參加資格：原住民組上場需 7 位具有原住民身分、健康組 45 歲以上優先報名。 

六、報名地點：花蓮縣體育會慢速壘球委員會 

          地 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678 號 2 樓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softball 

          電 話、LINE：0927-992-522 

七、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3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三)晚上 18:00 截止。 

              逾期不受理(領隊會議前未繳保證金者不列入賽程)。 

    報名手續：各參賽隊伍分別填寫報名表及選手身分證件為準 

免報名費、繳交本次活動保證金 2,000元。 

報名截止前未繳交報名費、保證金或報名表則視同棄權。 



（TEL：0927-992-522地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678號 2樓） 

    報名方式：1.可至本會報名及繳費 

              2.匯款【匯款球隊請務必填寫隊名*限外縣市球隊*】 

                帳號：花蓮二信  中山分社 020-001-02001236 

                戶名：花蓮縣體育會慢速壘球委員會 

                  採匯款方式者可受理電子檔報名(信箱:cfs07266@gmail.com) 

                  匯款收據敬請填寫隊名或以電話告知，以利登載 

八、領隊會議：113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一)晚上 7 時 30 分在太昌游泳池 

    開會，審查各隊隊員資格，並抽籤決定比賽程序，各隊領隊或代表屆時請準時 

    出席參加，未參加領隊會議之球隊對於會中決議之事項不得提出異議。 

九、比賽日期：113 年 06月01、02日(星期六、日)花蓮國福棒壘球場舉行。 

                     總 幹 事  李俊璋 0933-489289  

              如賽程需變動由大會於領隊會議時宣佈之。 

開幕典禮：113年 06月 01日(星期六)下午 3點假花蓮國福運動園區舉行 

閉幕典禮：冠亞軍賽畢隨即舉行。 

十、獎    勵：(1)各組錄取冠、亞、季軍並贈獎盃乙座(三、四名並列)。 

 (2)各組取美技獎、打擊獎、大會 MVP、致贈獎盃乙座。 

十一、比賽方式：1.原住民組（上場需 7 位具有原住民身份）計 9隊。 

   2.健康組（45 歲以上優先報名）計 9隊。 

                (1)預賽採分組循環、複決賽採單敗淘汰制。 

                (2)除非大會另行通知，否則所有賽程及時間以領隊會議決議為準。 

                (3)比賽不因天候關係終止，一律繼續進行(以人為不可抗拒除外)。 

                (4)比賽 7 局，以六十分為限，兩者其一達到該條件則採突破 

                  僵局採一好一壞制，三局十五分，四局十分，五局七分提前             

                  結束。（突破僵局採最後一棒在1壘、最後第2棒在3壘1人 

              出局、由第一棒開始攻擊）。冠亞軍比賽則不限時間。 

              比賽時間採用計時器於 55分鐘響起則不另開新局數， 

              若是上半局打完，下半局後攻之隊伍若分數較高， 

              或三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則判獲勝且比賽結束。 

              如球場上有特殊情況則由主審告知雙方球隊時間扣除在補上 

             〈延長賽則不適用本條列〉 

                (5)球賽因天黑無法繼續比賽時，如賽畢四局，主審可宣佈 

                  球賽結束並判定勝負，如未賽畢，則還是以抽籤或猜拳方 

                  式該場之勝負(冠亞軍賽則並列)。 



                (6)若兩隊或兩隊以上積分相同者隊伍，先比該組各隊之失 

                  分，(需比失分時，如有提前結束，視該局計算起每局加計 

                  失分一分)，後比商率。總得分÷(總得分＋總失分)＝商率 

                 （預賽積分隊勝 3分、平手各 1分、敗隊 0分） 

                  如四隊循環 3勝或 3 敗者不列入比績分。 

                 (7)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023~2024 年慢 

                            速壘球規則。 

                (8)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比賽指定用球 

                            (大會之指定)。 

                (9)比賽球棒：採用木棒(大會之認定合格木棒禁止使用棒球棒)。 

十四、比賽附則： 

    (1)兩年內曾代表花蓮出賽之代表隊選手(暨現任為儲備代表隊選手)， 

       為求公平禁止在健康組出賽 

    (2)凡是代表花蓮參加全國賽事球員，經確認成為正式花蓮代表隊選手後， 

      若無故缺席訓練及出賽，將禁止參加本會在縣內所辦理的慢壘賽事一年。 

    (3)球員出場比賽必須穿著標明背號之運動服裝（含球帽），如無背號者，不

得出場參加比賽，背號不得以簽字筆描畫。 

    (4)各隊派 8名以上隊員參加開幕典禮。閉幕典禮得獎及得獎之球隊請派 5名 

       參加，未達 5名將沒收該隊保證金〈以提供大會整理場地使用〉。 

    (5)大會排定比賽時間二十分鐘前向大會繳隊員出賽名單，如逾排定比  

           賽時間十分鐘仍未足十人到場，含服裝不整齊者，裁判得宣佈該隊 

           棄權，並沒收全部保證金及該場成績以二十比零計算。 

    (6)球隊一經報名，不得罷賽或無故棄權，若有冒名或頂替(如 跨組、跨 

                隊及未報名者出賽)沒收全部保證金及成績，違規本人於本會所主辦或 

           承辦之各項比賽禁賽1年(自比賽之日起算)，隊員出賽以登錄第一場為 

           準(為公平起見，大會有權主動檢舉)。 

 (7)各隊參賽隊員於比賽時禁止穿刀片釘鞋、圓鋁釘以防發生意外。 

 (8)先攻球隊休息區在一壘旁，守備球隊休息區在三壘旁。 

 (9)比賽前應兩隊集合，比賽結束後亦需禮貌性集合，並清潔該隊休息區。 

 (10)球員休息區，非比賽隊職員請勿進入。 

 (11)球場內外，人車安全請各隊注意，本會不負任何刑責及保險理賠。 

     〈本會於領隊會議會加強宣導，請各球隊為該隊球員自行辦理保險〉。 

 (12)各隊選手於比賽時間，如有違反運動員精神或紀律時，得取消其本 



       人比賽資格，並沒收該隊全部保證金，本場次該隊成績保留。 

 (13)原住民組好球帶的高度是 1.82公尺以上高度不限(使用好球板)。 

     (14)比賽中球員或球隊經裁判認定有放水行為時，第一次警告第二次 

     沒收比賽成績及保證金。 

 (15)上場球員應攜帶身分證(正本)備查，(其他證件概不承認)比賽前 20

分鐘如發現該隊大會手冊名單有誤【更正須有該身分證】請立即與

大會競賽組聯繫〈開立證明〉，比賽進行中以大會手冊為準！已報

名球員下場需瑱寫於攻手名單內否則以違規球員處理。 

 (16)比賽中有申訴時，應由隊長以上始可提出申訴，其他人員提出概不 

     受理。 

 (17)凡參加比賽之所有球隊應遵守各項細則之規定，球隊若違反規定 

        而利益有所損失時，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大會提出異議。 

      (18)守 備 球 員 帽 子 須 顏 色 統 一 〈標 誌 顏 色 不 限〉。 球 褲 顏 色 須 同 一 顏 色  

        〈邊 條 顏 色 不 限〉，違 規 者 不 得 上 場 比 賽 。 

  (19)本 會 比 賽 不 採 用 九 人 制 辦 法 〈上 場 比 賽 球 員 需 1 0 人 以 上 〉。 

  (20)本次比賽健康組好球帶採限高制，最低點高度寬 1.82 公尺以上，最高 

     點不得超過 3.65公尺(使用好球板)，以主審執法認定高度為準且不受 

     理抗議。 

  (21)為公平起見本會至本次活動起領隊會議抽籤一律採公平抽籤，不接 

        受任何球隊先行排定及現場協調賽事時間。 

 (22)凡是對大會裁判言語侮辱、推擠、挑釁、球隊罷賽及霸佔場地， 

         判該名選手或教練禁賽 10場，情節重大者全隊禁賽 2年。 

     (23)大會接到抗議書後，即交裁判委員會，於最短時間開會裁決並依其 

            裁決為最終判決，各參賽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24)有關本壘攻防說明 :  

      1.考量於全國賽事接軌，本縣所舉辦之盃賽，准予本壘滑壘動作。 

〈唯頭部撲本壘方式除外〉 

      2.原則上，守方需以本壘板為主，攻方需以本壘板後方之好球版為 

        主。 

      3.若本壘攻防動作發生肢體衝突，以主審判決為主，不得有異議。 

 

 

十五、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公佈之。 

 

 

 



 

花蓮縣辦理運動 i臺灣2.0 
113年花蓮原住民聯合運動嘉年華 

報 名 表 

隊   名       隊 址  

領   隊  電 話  傳真 
 

經   理  電 話  

教   練  隊 長  

聯 絡 人     電 話： 行動電話：          請必填 

隨隊裁判    

比賽組別   □原住民組          □健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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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已造冊球員只需填寫姓名及出生年月日即可，新球員務必填寫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 


